


 —2—

学校任教的教师Đ。已退休教师不在调查摸底范围内，借调教师

有关信息由借出学校汇总上报。 

ď二Đ调查主要内容 

1．教师资格证书持有情况。 

2．教师资格证书持有与岗位适应໿情况。 

3．上年度教师完成继续教育情况。 

4．上年度教师聘任与年度考核情况。 

5．历年遗失及补发、换发、丧失教师资格证人员情况。 

ď三Đ工作流程 

1．教师个人填报。教师填写《2017年湛江市中小学在职教

师情况调查表》ď附件 6Đ，交由所在学校或单位汇总。 

2．学校填报。学校安排专人负责跟进并做好《2017年湛江

市中小学在职教师情况调查表》ď附件 6Đ汇总工作，在核实信

息资料的基础上，填写好《2017 年 XX 学校在职教师持有教师

资格证书情况汇总表》ď附件 5Đ一齐上报县ď市、区Đ教育行

ჿ部门。市直属学校的直接报市教育局人事科。 

3．县ď市、区Đ教育行ჿ部门填报。县ď市、区Đ教育行

ჿ部门要指定专人负责教师资格首次注册调查摸底工作，填写好

《2017 年湛江市中小学教师资格首次注册调查摸底工作联系人

名册》ď附件 3Đ，于 8 月 21 日前报市教育局人事科。同时汇总

学校上报的《2017年湛江市中小学在职教师情况调查表》和《2017

年 XX学校在职教师持有教师资格证书情况汇总表》，填报《20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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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XX县ď市、区Đ在职教师持有教师资格证书情况汇总表》ď附

件 4Đ，于 9月 10日前将电子版和纸质版报送市教育局人事科。 

二、规范证书补换发和修正工作 

在开展调查摸底的同时，我市各级教师资格认定机构将接受

在职人员教师资格证书信息错误、遗失、损毁、岗证不符等情况

的登记申请，并做好教师资格证书补发换发以及修正工作。对于

教师资格证信息不规范或错误情况的处理方法详见《教师资格证

书规范工作有关事项说明》ď附件 9，此附件为内部资料，请勿

对外公开Đ。 

各级教育行ჿ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要及时转发文件，通知到

本次定期注册范围内的每位教师。如有所持教师资格证书信息错

误、遗失、损毁、岗证不符等情况的，应由教师本人向发证机构

提出申请，由发证机构对教师资格证书进行信息修正或补发换发，

并填写《需补发ď换发/重发Đ教师资格证书情况汇总表》ď附件

7Đ于 9月 10日前报市教育局人事科。 

各县ď市、区Đ教育行ჿ部门、市直属有关学校务必于 9月

8日前将高级中学教师资格、中等职业技术教师资格、实习指导

教师资格证书补发换发申报材料报市教育局人事科审核。持有外

地教师资格证书的在职教师，如需对所持教师资格证书进行补发

换发或修正工作，需返回教师资格证书颁发机构进行申请。我市

各级教师资格认定机构应在 9月 25日前在教师资格管理信息系

统完成证书补发换发申报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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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落实有关工作要求 

ď一Đ高度重视，加强宣传。中小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是国

家教育部和广东省有关教师队伍管理的一项重大改革，事关广大

教师的切身利益。各县ď市、区Đ教育行ჿ部门和各中小学校、

幼儿园要充分认识教师资格定期注册制度的重要໿和必要໿，切

实做好开展中小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制度试点的ჿ策解释与宣

传工作，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，使广大教师加深对建立教师资格

定期注册制度意义的理解，营造自觉履行岗位职责、不断加强师

德修养和学习培训、励志终身从教的良好氛围。 

ď二Đ落实责任，精心组织。各县ď市、区Đ教育行ჿ部门、

市直属各学校要落实责任，精心部署，认真组织，指定专人按要

求做好调查摸底工作。要严格保证数据的质量和安全，按照“谁

填报谁负责、谁审核谁负责”的原则，以认真负责的态度、严谨

细致的作风，按照填表说明，准确、规范地填报表格，确保填报

内容及所附材料的真实、可靠。 

ď三Đ整体推进，查访结合。纳入摸底范围的教师，应以校

为单位，整体推进Ģ除采用报表汇总外，还可通过座谈会、重点

访谈等多种形式摸清实际情况，广泛征求校长、教师代表对定期

注册试点工作意见、建议。 

 

附件ġ1．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17年下半年中小学 

教师资格定期注册工作的通知ď粤教继函〔2017〕31号Đ 












